
導師 

學務處協助導師尋 

找、追蹤，導師及學

務處填寫相關記錄表 

復學、輔導或轉介 

（如社會局、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嘉大家

諮中心） 

輔導處 

（輔導組） 

輔導教師.認輔教

師輔導志工.社會

資源（如社會局、學生

輔導諮 

）

至中輟通報系統通報 

教務處 

（註冊組） 

強迫入學委員會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學生中途輟學、復學輔導工作處理作業流程圖 

  

壹、 中輟學生中輟通報流程： 

     中途輟學學生類別： 

      第一類中輟生：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上之學生。 

      第二類中輟生：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三日以上之學生。 

      第三類中輟生：新生未報到達一個月以上或已辦理轉學但未向轉入學校報到之學生。 

（一）第一類中輟學生通報流程： 

 

函

報 

 

 

 

上

網 

（二）第二、三類中輟學生通報流程： 

 

 

 

 

 

 

 

 

 

 

 

 

協助導師追蹤輔導並填

寫相關記錄表 

學務處 

（生教組） 

通知

家長 

教育部 

家訪、勸導復學、罰鍰 

警政單位 

家訪、勸導復學、罰鍰 強迫入學委員會 

 

 

 

教務處 

（註冊組） 

函報 

上網 

輔導處 

（輔導組） 

輔導教師.認輔教師輔

導志工.社會資源 

（協助導師追蹤輔導） 

教育部 
至中輟通報系統

通報 
警政單位 

復學、

輔導或

轉介 



至中輟通報系統通

報復學 

教務處 

（註冊組） 

強迫入學委員會 

貳、 中輟學生復學通報流程： 

 

 

 

 

 

 

上

網 

職責說明：  

1.導師職責：A、發現學生缺、曠課，即以電話連絡或家訪，了解學生動向並向學務處報備。 

            B、若學生曠課連續滿三天，立即填寫「中輟學生校內通報表[附件一]」(須有三天之 

               處置情形)，向學務處生教組通報。 

            C、配合各單位繼續追蹤輔導，與輔導處配合並填寫輔導紀錄表。 

2.生教組職責：A、備製「中輟學生校內通報表」及「中輟學生復學申請表[附件二]」供導師填寫。 

              B、協助導師追蹤聯繫無故缺曠課三日之內之學生。 

              C、接獲導師通報中輟後，轉知註冊組、輔導組，並通知家長。 

              D、配合各單位繼續追蹤輔導。 

3.註冊組職責：A、填寫「中輟及復學通報單」(教育部格式)立即通報中心學校，並完成上網通報； 

                 函文強迫入學委員會。（中輟通報系統網站http://140.111.1.180/) 

              B、定期上線確認中輟生狀態：「行蹤不明」、「非行蹤不明」，通報社會局、警察 

                 局再協尋。 

4.輔導組職責：A、須印製「中輟學生輔導紀錄表」供輔導教師、志工、社工、認輔教師填寫。 

              B、聯繫通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社會局（填寫社會局轉介單，可將影本送輔諮中 

                 心）。 

              C、協助學生復學、安排認輔老師從事輔導，持續追蹤三個月後結案。 

              D、填報上個月中輟生概況分析表，請於每月3日前核章後傳真（29681340）或逕送  

                 本府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彙辦。 

              E、召開中輟專案檢討會議時，請填寫中輟生復學強化策略報告，後將電子檔送至本     

                 府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彙辦（電子信箱：crawford@mail.cy.edu.tw）。 

  

函報 

中輟復 

學學生 

復學、輔導

或轉介 

教育部 警政單位 

 

導 師 

輔導處 

（輔導組） 
輔導教師.認輔教師 

學務處 

（生教組） 



附件一、校內通報單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學年度第     學期中途輟學學生校內通報表 

 

姓名 班級 監護人 通訊處  
輟學

日期 
 

備

註 

  
父  

戶籍地址  
輟學

原因 
    

母  

性

別 

出生 

日期 
學號  

電話及 

手機 
 

輟學

類別 
  

  
身分證字號 

目前狀況  
是否

單親 
 

是否原

住民 
  

 

 

 

 

 

 

 

 

 

 

 

 

 

 

 

 

備註：（1）本通報表發給各班導師一張保存，以備有中輟學生時填寫。 

    （2）超過三日由導師依流程送學務、輔導處核章，最後由輔導處轉知教務處上網通報。 
一、輟學類別 二、輟學原因    

代碼填寫 1.個人因素 2.家庭因素 3.學校因素 4.社會因素 

AA全家失蹤 

AB個人失蹤 

AC非行蹤不 

  明 

BD 其他 

(101)肢體障礙或重 

     大疾病 

(102)智能不足 

(103)精神或心理疾  

     病 

(104)懷孕、生子或 

     結婚 

(105)生活作息不正 

     常 

(106)觸犯刑罰法律 

(107)遭到性侵害 

(108)從事性交易 

(109)其他個人因素 

(201)父(母)或監護人去世 

(202)父(母)或監護人失蹤 

(203)父(母)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 

(204) 父(母)或監護人離婚或分居 

(205) 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 

(206) 父(母)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207) 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良  

      生活習性影響 

(208)親屬失和 

(209)須照顧家人 

(210)居家交通不便 

(211)經濟因素 

(212)其他家庭因素(請註明) 

(301)對學校生活不感興 

     趣 

(302)不適應學校課程、  

     考試壓力過重 

(303)師生關係不佳、教 

     師管教不當 

(304)與同儕關係不佳 

(305)受同學欺壓不敢上  

     學 

(306)觸犯校規 

(307)缺曠課太多 

(308)其他學校因素 

(401)受已輟同學影響 

(402)受校外不良朋友影響 

(403)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 

(404)流連或沉迷網咖 

(405)流連或沉迷其他娛樂場所 

(406)其他社會因素 

5.其他因素（其他非前述原因 

 

 

 

師及輔導處繼續追蹤外亦轉介社會局、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並應轉知教務處函請區公所強迫 

入學委員會協助復學勸導，並辦理強迫入學。 

超過一星期 

超過三日 

導師訪視輔導並隨即報知學務處備案 

（知其下落，未到校者） 

學生無故輟學 

一日以上三日以下 

導師 學務處 校長 

   

輔導處 教務處 

  

 

輔導處 教務處 

  

 

導師 學務處 

  

 



附件二、復學申請表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學年度第     學期中途輟學學生復學申請表 

學號： 申請日期： 

 

學 生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導 師 

戶籍地址 
 出生 

日期 

  

家 長 

(監護人) 

姓 名 
 

簽 章 
 

認輔老師 

與學生關係 
 

電 話 
 

手 機 
  

通訊地址 
 

輔 導 處 

輟學日期 
 

復學次數 
  

備考： 
學 務 處 

 

教 務 處 

 

校 長 

 

申請復學手績： 

1. 請申請者連繫輔導組填寫申請書，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並繳驗戶口名簿。 

2. 請依最右側欄位，依序簽核。 

3. 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4. 依規定參加中輟學生復學輔導機制。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表 
通報日期 

身分證字號  學生姓名  

就讀班級  導師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戶籍電話  居住電話  

父親姓名  母親姓名  

父親手機  母親手機  

緊急連絡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監護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親屬狀況 □雙親 □單親 □失親 是否原住民 □是 □否 
父母是否外籍配偶 □是 □否 是否隔代教養 □是 □否 
輟學日期  

行蹤說明 □全家行蹤不明 □個人行蹤不明 □非行蹤不明 □其他( ） 

輟 輟 個人因素   

學 學 □肢體殘障或重大疾病 □觸犯刑罰法律  

次 主 □智能不足 □遭受性侵害  

因 因 
︵︵ 

□精神或心理疾病 
□懷孕、生子或結婚 

□從事性交易 
□其他個人因素 

 

最 勾 
多 選 
勾 一  

□生活作息不正常   

家庭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去世 □居家交通不便 
□父(母)或監護人失蹤 □經濟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 □其他家庭因素 
□父(母)或監護人離婚或分居 
□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 
□父(母)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受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親屬失和 
□須照顧家人 
 

選 項 

二 ， 

項 請 

， 以 

亦 █ 

可 註 

空 明 
值  
，  
請 學校因素   

以 □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 □觸犯校規  

ˇ □不適應學校課程、考試壓力過重 □缺曠課太多  

註 □師生關係不佳、教師管教不當 □其他學校因素  

明 
︶ 

□與同儕關係不佳 
□受同學欺壓不敢上學 

  

 社會因素   

 □受已輟學同學影響 □流連或沈迷其他娛樂場所  

 □受校外不良朋友引誘 □其他社會因素  

 □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   

 □流連或沈迷網咖   

 其他因素 

 □其他非前述原因 

 
備註 

□連續3日未到校 □長期缺課達49節 
※輟學日期請填寫第1天未到校之日期 

填表人:  輔導室: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電話: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學生無故缺席訪談紀錄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累計 49節曠課個案(請打ˇ) 

(總結訪談內容，填寫一格即可) 

缺席天數／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訪談時間 受訪者 偕同人員 

第一天 
日期：  /  /  (  ) 

□電訪□家訪
□到校面談 _____:_____ 

□父  □母 
□其他________ 

 
 

訪

談

內

容 

 

缺席天數 訪談方式 訪談時間 受訪者 偕同人員 

第二天 
日期：  /  /  (  ) 

□電訪□家訪
□到校面談 _____:_____ 

□父  □母 
□其他________ 

 
 

訪

談

內

容 

 

缺席天數 訪談方式 訪談時間 受訪者 偕同人員 

第三天 
日期：  /  /  (  ) 

□電訪□家訪
□到校面談   _____:_____ 

□父  □母 
□其他________ 

 
 

訪

談

內

容 

 

第 四 天 缺 席 
曠課達 4 9 節 

通 報 中 輟 

★中輟日期：   年   月   日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中輟手續   

◆本學期第      次中輟、上次輟學日期:    年   月   日 

未 入 學 或 

輟 學 情 況 

( 4 9 節曠課 

個 案 免 填 ) 

過去離家狀況:□不曾離家 □曾離家但會主動回家 □曾離家不主動回來 

             □離家後下落不明 

目 前 狀 況: □輟學在家□個人行蹤不明(□家長已報警□家長未報警) 

             □全家行蹤不明□其他                            

★不管學生最後是否中輟，請將此表影印整理於該生Ｂ表中。(校務行政系統:輔導卡 B表請務必填
寫) 
★確定學生中輟，請將本表正本附在中輟通報表後 

               導師簽名：             


